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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结余资金会计核算的改进建议

参考《财政部关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事业单位会计核

算的问题的通知》（财会［2006］10号）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

下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明细科目的规定，结合笔者

在基层实践工作中的经验，建议在“事业结余”科目下设二级

明细科目“基本支出结余”、“项目支出结余”和“其他结余”，其

中“项目支出结余”明细科目下按具体项目名称再设三级明细

科目。“基本支出结余”明细科目借方登记“事业支出———基本

支出”和“拨出经费———基本支出”科目借方发生额，贷方登记

“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科目贷方发生额；“项目支出结

余”明细科目借方按下设明细项目登记“财政补助收入———项

目支出结余”下各明细科目借方发生额，贷方按下设明细项目

登记“事业支出———项目支出”和“拨出经费———项目支出”下

各明细科目贷方发生额；“其他结余”明细科目借方登记“上缴

上级支出”、“销售税金”（非经营业务）、“对附属单位补助”、

“结转自筹基建”等科目借方发生额，贷方登记“上级补助收

入”、“事业收入”、“附属单位缴款”、“其他收入”等科目贷方发

生额。

具体会计分录为：淤借：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伊伊项目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缴款，事

业收入，其他收入；贷：事业结余———基本支出结余、———项目

支出结余———伊伊项目、———其他结余。于借：事业结余———基

本支出结余、———项目支出结余———伊伊项目、———其他结余；

贷：拨出经费———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伊伊项目，事业

支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伊伊项目，上缴上级支

出，销售税金，对附属单位补助，结转自筹基建。

在此基础上，分析“事业结余”各个明细科目，项目未完或

需要结转下年使用的资金，在“事业结余”科目的贷方进行反

映，无需转入“结余分配”科目，不参与分配。下年度，上年度结

余资金使用的收支在会计账簿上按原科目进行核算，在决算

报表中按上年度预算的“类”、“款”、“项”进行反映。年终按项

目名称分别归集到“事业结余”科目，按预算管理的要求确定

本年度结余资金的性质是否列入“结余分配”科目核算。

对于基本支出结余和项目支出结余，“事业结余———基本

支出结余”和“事业结余———项目支出结余”科目的借方或贷

方余额转入“事业结余———其他结余”科目中。按《事业单位财

务规则》的要求，如果“事业结余———其他结余”科目出现贷方

余额则这部分资金转入“结余分配”科目进行分配，若出现借

方余额则转入“事业基金”科目进行弥补。

可以看出，经过上述会计核算，年终会计账簿上“事业结

余”科目的余额，即为决算报表结余资金结转下年使用数。这

样既能清晰反映资金的使用过程，又能实现预算管理、会计核

算、部门决算的一致性，能从各个方面清晰反映资金来源、使

用及结余情况，便于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茵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之简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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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是指投资后按实际成本确认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并且在持有期间一般不因被投资单位

净资产的增减而变动投资账面余额的方法。在被投资单位宣

告发放的是清算股利，或者发生了较大亏损而使以前年度发

放的股利转变为本年度的清算股利，或者实现了较多净利润

而只发放少量的股利，使留存利润弥补了以前年度的清算股

利时，按《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讲解的要求，就必须变动投资的

账面金额，从而使成本法核算变得复杂起来。

例 1：甲公司于 2008年 1月 1日以银行存款购入 C公司

10豫的股份，并准备长期持有，初始投资成本为 110 000元，采

用成本法核算。C公司于 2008年 5月 2日宣告分派 2007年

度的现金股利 100 000元。C公司 2008年 1月 1日的股东权

益合计为 1 200 000元，其中股本为 1 000 000元、未分配利润

为 200 000元；2008年实现净利润 400 000元；2009年 5月 1

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300 000元。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淤2008年 1月 1日投资时，借：

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110 000；贷：银行存款 110 000。

于2008年 5月 2日 C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借：应收股

利 10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 000。盂2009年 5

月 1日 C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

的金额越（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 400 000原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

的净损益 400 000）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 10豫原投资企业已

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10 000越原10 000（元），应确认的投资收

益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300 000伊10豫）原应

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原10 000）越40 000（元）。借：应收股

利 30 000，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10 000；贷：投资收

益———股利收入 40 000。

如果 C公司于 2009年 5月 1日分派现金股利 450 000

元。按前述公式计算确认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和投资

收益如下：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越（100 000垣450 000原

400000）伊10豫原10 000越5 000（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越450 000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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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000=40 000（元）。借：应收股利 45 000；贷：投资收

益———股利收入 40 000，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5 000。

如果 C公司于 2009年 5 月 1日分派现金股利 200 000

元。按前述公式计算确认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和投资

收益如下：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越（100 000垣200 000原

400 000）伊10豫原10 000越原20 000（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越

200 000伊10%-（-20 000）=40 000（元）。借：应收股利 20 000，

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20 000；贷：投资收益———股利收入

40 000。

这样处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按前述公式计算时，如果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计算公式中，前者小于后者，应

将原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恢复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但恢复增加数不能大于原冲减数。

在实践中，很多人不理解成本法核算的实质，只是一味套

用公式进行计算，使成本法的运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拟揭

示成本法核算的本质，探讨其核算技巧，提出一个简化的方

法———累积比较法，并用实例加以说明。

一、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本质

《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讲解对成本法核算作了如下阐述：

投资企业应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时确认投

资收益；企业确认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

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

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

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如果已冲减

的清算股利又在投资后由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弥补，应

将其转回，并确认为当期的投资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中的清算股利

和投资收益是按累积比较法确定的，即把投资后至本年末止

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或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与相

应的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进行比较，确定投资企业

至本年末止应确认的累积清算股利或者累积投资收益，再与

至上一次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年末止应确认的累积清算股

利或累积投资收益相减，就可确定投资企业本年应确认的清

算股利或投资收益。若本年应确认的清算股利为负数，即为清

算股利的弥补额，应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若本年应

确认的投资收益为负数，即为投资损失。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

核算的基本特点是：在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年度进行会计

处理时，有可能冲减投资成本也有可能恢复投资成本，有可能

确认投资收益也有可能确认投资损失，但是按累积比较法确

定的累积清算股利和累积投资收益始终大于或等于零。

二、累积比较法

在我国，企业当年实现的盈余一般于下一年度一次性分

派利润或现金股利。设本年是企业投资后的第 灶次分派利润

或现金股利，运灶表示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

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杂灶表示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

积实现的净损益。累积比较法的核算步骤为：

1. 确定投资收益。在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以后年度核算

中，比较 运灶与 杂灶的大小。当 运灶逸杂灶时，应确认的投资收

益=杂灶伊持股比例；当 运灶<杂灶时，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运灶伊持

股比例。据此，上例可作如下处理：淤2008年 1月 1日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10 000；贷：银行存款 110 000。

于2008年 5月 2日C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借：应收股利

10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 000。盂2009年 5月

1日 C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因为，运灶=400 000（元），

杂灶=400 000（元），故，应确认的投资收益=400 000伊10%=

40 000（元）。借：应收股利 30 000，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10 000；贷：投资收益———股利收入 40 000。

如果 C公司于 2009年 5月 1 日分派现金股利 450 000

元。因为，运灶=550 000（元），杂灶=400 000（元），故，应确认的投

资收益=400 000伊10%=40 000（元）。借：应收股利 45 000；贷：

投资收益———股利收入 40 000，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5 000。

如果 C公司于 2009年 5月 1日分派现金股利 200 000

元。因为，运灶=300 000（元），杂灶=400 000（元），故，应确认的投

资收益=300 000伊10%=30 000（元）。借：应收股利 20 000；长

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 000；贷：投资收益———股利收入

30 000。

2. 检验原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再恢复增加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时，恢复增加数不能大于原冲减数。运用“有

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则确认投资收益。

例 2：A公司于 2006年 1月 1日以银行存款 180万元购

买 B公司 5%的股份，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B公司于 2006年

3月 1日宣告发放 2005年度现金股利 100万元，2006年 B公

司实现净利润 200万元。B公司于 2007年 3月 10日宣告发

放 2006年度现金股利 150万元，2007年 B公司实现净利润

160万元。B公司于 2008年 3月 15日宣告发放 2007年度现

金股利 50万元，2008年 B公司实现净利润 80万元。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淤2006年 1月 1日投资时，借：

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1 800 000；贷：银行存款 1 800 000。

于B公司 2006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借：应收股利 5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50 000。盂B 公司 2007年宣告

发放现金股利时，因为，运灶=2 500 000（元），杂灶=2 000 000

（元），故，应确认的投资收益=2 000 000伊5%=100 000（元）。累

积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为 25 000元，2003年冲减 50 000元，

则 2004年恢复投资成本 25 000元。借：应收股利 75 000，长

期股权投资———B 公司 25 000；贷：投资收益———股利收入

100 000。榆B 公司 2008 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因为，应

收股利累积数为 150 000元［（1 000 000+1 500 000+500 000）

伊5%］，投资后应得净利润累积数为 180 000元［（2 000 000+

1 600 000）伊5%］，因此，累积冲减的投资成本的金额为零，

2003年已冲减 50 000元，2004年已恢复投资成本 25 000元，

则 2005年只能恢复 25 000元。借：应收股利 25 000，长期股

权投资———B公司 25 000；贷：投资收益———股利收入 50 000。

由此可见，上述方法比《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讲解中的核

算方法更为简便，而且简明易懂，更容易被广大会计工作者所

接受。茵


